公开询比要求
（国产备件）
1、商务要求
1.1招标公告发布之日为限，不接受工商注册成立时间未满1年的供应商投标。
1.2资格审核方式：资格后审方式。对需要现场考察的供方由鞍钢股份物资采购中心组织考察，对不需现场考察的直接形成评标报告转委托方定标。
1.3评标办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1.4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5企业类型：生产企业或流通企业。企业必须具有并提供ISO9001质量认证证书及国家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或以上企业的授权单位（必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企业的ISO9001质量认证证书及国家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
投标人投标产品必须是全新、满足招标要求的合格产品；
1.6禁止鞍钢集团公司及本项目采购组织的限期整改、灰名单、黑名单企业参与本次投标。 
1.7投标人在企查查网站不能有串标风险提示（董监高交叉任职、交叉持股（董监高）、交叉持股（单位）、工商信息一致）、不能有否决投标风险提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单位存在控股关系、总公司是否违规）；在国资委数据网站不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1.8投标方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或提供的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不满足招标要求，或提供的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不清晰无法证明有效性的，投标文件无效。
1.9投标方必须确保提供的所有证明（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合法、真实、有效，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1.10需求交货期：本次采购要求交货期为合同签订后90天。投标单位应结合招标标的，投标时务必注明确保实现的交货期，如实际交货未满足合同约定，则将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管理办法对供方实施处罚。
1.11运输方式：出卖人自行选择，运费由出卖人承担。
1.12交货地点：货物送到鞍钢指定库房。
2、 技术要求
需要技术交流的,在报价前需要到鞍钢股份物资采购中心指定地点进行技术交流并签订技术协议, 签订技术协议后方可投商务标。
3、 资质及业绩要求
3.1资质要求： 
（1）营业执照（或副本）扫描件或照片；
（2）税务登记证（或副本）扫描件或照片（三证合一的除外）；
（3）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副本）扫描件或照片（三证合一的除外)； 
3.2认证体系要求：
（1）质量体系：ISO9001质量认证证书；
（2）环境体系：不要求
（3）安全体系：不要求
3.3业绩要求
[bookmark: _GoBack]提供2022年、2023年、2024年任一年度钢铁或铁路系统等同类备件供货业绩，并提供至少1份合同及对应发票扫描件或照片，（均在2022-2024年内）。投标人上传的发票信息内容，需与 “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查询到的 “发票查验明细”一致，如不一致或无法查询报名无效。
注：上述资料无关数据允许删除或遮盖，但不能影响发票在税务总局网站上验证。
4、财务要求
资金状况要求：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或折合人民币）。财务、资金状况良好，能够承担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应的风险。
5、付款方式
5.1无预付款,货到验收合格取得合法发票挂账付款，按鞍钢现行付款政策付款。
不同意该付款条件的，采购方将其视为无效报价。
5.2本年度中标方首次签订合同金额在50万元（不含税金额）及以上的生产类备件采购，留5%质量保证金，设备正常运行十二个月无质量问题或货满十八个月时付清。
5.3目前鞍钢现行付款政策为
支付货币为挂账月起第11个月支付，在本次采购执行过程中，若遇公司付款政策发生变化，按公司变化后的最新付款政策执行。
6、 履约要求
6.1中标方严禁转包，一经发现，甲方将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中标方负责。投标方不得将中标项目主体、关键部分进行转包。
6.2根据规定，对于中标后不签订合同、签订合同不供货或供货不及时的供应商，鞍钢将给予取消合格供应商或暂停投标资格的处罚，请各投标方谨慎报名或报价。
6.3出卖人按买受人实际需求送货。
7、其他要求
7.1质保期：在正常安装维护运行的情况下，设备正常运行十二个月无质量问题或货满十八个月时支付质量保证金，以先到时间为准。如在此规定时间内备件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供应商应无偿修理或更换零件或更换备件。
7.2投标方具有便捷的运维条件和能力，确保所供设备长期稳定运行，接到通知后24-48小时内赶到使用现场及时服务、维修。
7.3如供应商进入现场服务，需遵守鞍钢集团有限公司、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鞍钢股份物资采购中心相关管理规定。
7.4买受人保留再议价的权力。
7.5本要求解释权归鞍钢股份物资采购中心。
鞍钢股份物资采购中心
年   月   日  
